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上述议案经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

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江苏利柏特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近日，公司收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告

知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的基本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原委派彭远卓为项目合伙人、俞翔为签

字注册会计师，王其超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2年度审计服务。因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内部工作调整，现委派杨建平为项目合伙人、俞翔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周磊为质量控制复

核人，继续完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本次变更后，为公司

提供2022年度审计服务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分别为杨建平、俞

翔和周磊。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

姓 名

杨建平

周磊

角 色

项目合伙人

质量控制复核人

成 为 注 册
会 计 师 时

间

1998年

2007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和挂牌公司审

计时间

1996年

2003年

开始在本所执业时
间

2000年9月

2015年8月

开始为本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时间

2022年

2022年

近三年签署及复核过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家数

近三年签署过2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近三年签署过2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三、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项目合伙人杨建平、质量控制复核人周磊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

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

自律处分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5167 证券简称：利柏特 公告编号：2023-005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吴志刚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126,273,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7%；本次吴志刚先生解除质押9,800,000
股后，吴志刚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7,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量的37.62%，占公司

总股本的3.56%。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志刚先生发来的通知，吴志刚先生将其持有

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吴志刚

9,800,000

7.76%

0.74%

2023年2月15日

126,273,568

9.47%

47,500,000

37.62%

3.56%

经与吴志刚先生确认，本次解质押股份不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吴学群

吴学亮

吴志刚

盛雅莉

吴学东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24,501,744

191,373,058

126,273,568

94,696,773

17,441,241

754,286,384

持 股 比
例(%)

24.34%

14.36%

9.47%

7.10%

1.31%

56.58%

本次解除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

112,910,000

0

57,300,000

47,300,000

0

217,510,000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112,910,000

0

47,500,000

47,300,000

0

207,7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79%

0.00%

37.62%

49.95%

0.00%

27.5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8.47%

0.00%

3.56%

3.55%

0.00%

15.5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23-009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除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国际”）、全资子公司辽宁成大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钢

铁”）。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成大国际和成大钢铁向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

别为2,800万元和7,2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向成大国际和成大钢铁及其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2.78亿元和5.55亿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2月15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成大国际和成大钢铁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2,
800万元和7,2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向成大国际和成大钢铁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分别为2.78亿元和5.55亿元（含本次担保）。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成大国际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0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金春洙，注册

地为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1号，主营业务为国内外贸易。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成大国际资产总额为 41,854.46万元，负债总额为 32,303.44万

元，净资产为9,551.02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95,022.74万元，净利润为3,261.57万元。上

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成大国际资产总额为 72,610.16万元，负债总额为 26,808.08万

元，净资产为 45,802.08万元，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135,092.93万元，净利润为 38,345.9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成大钢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0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张奎刚，注

册地为大连市保税区市场大厦315B，主营业务为国内外贸易。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成大钢铁资产总额为 172,121.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6,829.72
万元，净资产为65,292.24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1,055,499.37万元，净利润为4,950.66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至2022年9月30日，成大钢铁资产总额为171,582.00万元，负债总额为 103,712.00万

元，净资产为67,870.00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为519,734.96万元，净利润为2,577.77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最高额度限制：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2、辽宁成大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最高额度限制：人民币柒仟贰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的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本次被担保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全

资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

其资信状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2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4.37%，全部为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2023－009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叶继艇持有

公司股份25,991,337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3.35%。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2018年12月重大

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以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年1月2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2年7月23日披露了《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股

东叶继艇因自身资金需求，拟于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2
年8月15日至2023年2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

份，减持不超过2,000,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2578%。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际实施

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事

项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3年2月15日收到股东叶继艇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情况的告知函》，叶继艇

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91,337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2515%（以公司 2023年 2月 10日的总股本 791,876,334股为基准计算），减持价

格区间为16.7元/股至18.58元/股。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叶继艇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25,991,337

持股比例

3.3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7,286,201股
其他方式取得：18,705,136股

备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是指公司2019年5月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

公司2020年5月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公司2021年5月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以及公司2022年6月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吴善国

叶继艇

台州众维企业管理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45,212,480

25,991,337

10,358,863

181,562,680

持股比例

18.72%

3.35%

1.34%

23.4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叶继艇为吴善国配偶的兄
弟，众维企业管理由叶继
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善国、叶继艇及众维企
业管理为一致行动人。

叶继艇为吴善国配偶的兄
弟，众维企业管理由叶继
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善国、叶继艇及众维企
业管理为一致行动人。

叶继艇为吴善国配偶的兄
弟，众维企业管理由叶继
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善国、叶继艇及众维企
业管理为一致行动人。

一

注：台州众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变更，变更后叶继艇

不再对台州众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有控制权，台州众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不再是吴善国、叶继艇的一致行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叶继艇

减 持 数 量
（股）

1,991,337

减 持 比
例

0.2515%

减持期间

2022/9/8～
2022/12/14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16.7 －
18.58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34,430,549.81

减 持 完 成
情况

未完成：8,
663股

当前持股数
量（股）

24,000,000

当 前 持 股
比例

3.03%

注：以公司2023年2月10日的总股本791,876,334股为基准计算减持比例及当前持股比

例。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陶灵刚先生持有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9,825,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已于2018年5月29日解除限售。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陶灵刚先生的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公告；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2月15日，陶灵刚先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592,6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95%。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陶灵刚

灵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陶灵萍

陶小刚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5%以上第一大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9,825,141

339,652,800

48,157,200

16,128,840

持股比例

1.36%

47.09%

6.68%

2.2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9,825,141股

IPO前取得：115,2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24,452,800股

IPO前取得：17,5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0,607,200股

IPO前取得：5,8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278,8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陶灵刚

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陶灵萍

陶小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825,141

339,652,800

48,157,200

16,128,840

413,763,981

持股比例

1.36%

47.09%

6.68%

2.24%

57.3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陶灵
萍持有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陶灵刚

减持数量（股）

2,592,611

减持比例

0.3595%

减持期间

2023/2/1 ～
2023/2/15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5.97 -6.13

减持总金额（元）

15,708,600.99

当前持股数量
（股）

7,232,530

当 前 持 股
比例

1.002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陶灵刚先生将根据自身资金的需求及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陶灵刚先生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3-011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于2022年8月向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递交了公司 SC HONKYTONK冠脉球囊扩张导管的

注册申报资料。公司于近日收到FDA通知，公司 SC HONKYTONK冠脉球囊扩张导管获得

FDA认证（510(k)）。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FDA认证（510(k)）内容

FDA认证（510(k)）编号：K223022
产品名称：冠脉球囊扩张导管

结构及组成型：冠脉球囊扩张导管为快速交换型（Rx）球囊扩张导管。主要由TIP头、球

囊保护鞘、球囊、球囊内管、球囊外管、金属导管组成，球囊内有铂铱合金显影环。产品经环氧

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货架有效期3年。

适用范围：该产品适用于对冠状动脉的狭窄节段或搭桥狭窄部位进行球囊导管扩张，以

改善心机灌注。

二、医疗器械基本情况

本次获得美国FDA认证（510(k)）的SC HONKYTONK冠脉球囊扩张导管，是赛诺医疗第

二款获得美国FDA批准的产品。该产品可用于狭窄病变的扩张，也可用作PCI支架植入前的

预扩张。极小的导入外径使产品与导丝更贴合；柔软的球囊材料和三翼折叠技术使产品具有

良好的柔顺性和再通过性；较小的外管外径，提高球囊对吻性能，可实现全规格对吻。该产品

已于2022年12月14日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美国FDA认证（510(k)）的SC HONKYTONK冠脉球囊扩张导管，是赛诺医疗第

二款在美国获得FDA认证的产品。该产品在美国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国际化销售的产

品组合，推进公司产品的国际化进程，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公司产品在海

外市场的推广带来积极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上述产品在美国上市后，其国际市场销售可能会受到海外法规政策、市场环境变化、以及

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现在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4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冠脉球囊产品

获得FDA认证（510(k)）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B1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2月17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数量为8,743,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

2、本次非公发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2月22日（星期三）。

3、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股份类别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4、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涉及14名股东。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80号），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14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 8,743,343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5.81元，共计募集资金 1,099,999,
982.83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已于 2022年 8月 22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6个月。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405,950,150股增加

至414,693,493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的承诺

自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若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减持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承诺将严格遵守减持时有效的规定实

施减持。

（二）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

情形。

（三）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

不存在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非公发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2月22日（星期三）。

2、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数量为8,743,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数14名，证券账户总数86户。

4、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993,561

397,424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24%

0.10%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993,561

397,424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行业配置型投资账户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UBS AG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姚战琴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7,424

397,424

397,424

397,424

397,424

397,424

2,464,033

321,922

476,909

397,424

735,235

572,291

8,743,343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59%

0.08%

0.12%

0.10%

0.18%

0.14%

2.11%

397,424

397,424

397,424

397,424

397,424

397,424

2,464,033

321,922

476,909

397,424

735,235

572,291

8,743,343

四、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股本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42,042,097

130,783,754

8,743,343

2,515,000

272,651,396

414,693,493

比例

34.25%

31.54%

2.11%

0.61%

65.75%

100.00%

本次变动股份数量（股）

-8,743,343

0

-8,743,343

0

8,743,343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33,298,754

130,783,754

0

2,515,000

281,394,739

414,693,493

比例

32.14%

31.54%

0

0.61%

67.86%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

违反其在永兴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

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56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2023-006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受理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1404589元（未包含仲裁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由于前述涉案金额中有近245.46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仅

为申请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等单方面认定并计算得出，且该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

终仲裁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故该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可能影响应依据仲裁的举证和进展情

况来确定。公司将根据相关可获取的信息结合该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合理估计损失金额，并

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该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3年2月15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为北京市，以下简称“贸仲委”）（2022）中国贸仲京字第 104392 号

《DS20223076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昱成”）及其实际控制人谭岳鑫等，就其未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而失败的借壳上市事项

所引起的争议，向贸仲委提起仲裁申请，已获贸仲委受理立案。

二、有关该案的基本情况

第一申请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第二申请人：谭岳鑫

第三申请人：谭亦惠

申请人仲裁代理人：广东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段英强、郑文

被申请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世江

仲裁请求：

1、请依法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6年2月23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2、请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归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8800000元，以及支付至归还所

有款项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暂计至2022年8月31为2454589元，合计人民币11254589
元；

3、请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

4、请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差旅费、保全费等预计人民币50000元；

5、请依法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事实与理由主要为：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6年2月23日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双方约定由申请

人先行向被申请人拆借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之后，各方对账确

认中介服务费尚余人民币880万。2022年2月12日，贸仲委对双方《重组协议》争议案做出了

解除《重组协议》的最终裁决（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于2022年2月23日披露的《重大仲裁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4），并认为前述880万元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争

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申请人特此向贸仲委提出上述仲裁请求。

三、该案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该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前述近245.46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仅为湖南昱成单方面认定并计算得出，且该案尚

未开庭审理，最终仲裁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案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的可能影响应依据仲裁的举证和进展情况来确定。公司将根据相关可获取的信息结合该案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合理估计损失金额，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该仲裁案件的最终利润影响以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湖南昱成等的《仲裁申请书》；

2、贸仲委（2022）中国贸仲京字第104392号《DS20223076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争议

案仲裁通知》。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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